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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概要》 
一、有一區分所有建物欲於民國 110 年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須符合那些要件？其可登記之

權利範圍包含那些部分？如其為實施建築管理前建物，無使用執照，則可提出那些證明文件？

其基地登記方式又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區分所有建物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要件、內容、文件等，屬於蠻常考的重要題

型，有準備同學應無太大困難。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登記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52。 
2.《高點‧高上土地登記講義第一回》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16-20。 

 

答： 
(一)要件 

1.基地須已完成總登記。 
2.需為合法建物。 
3.建物須已完成建物第一次測量。 
4.需已編列門牌或其他證明。 
5.需得區分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其中，專有部分需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 
6.須有基地使用權。 

(二)可登記之權利範圍 
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

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依據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區分所有建物，區分所有權人得就其專有

部分及所屬共有部分之權利，單獨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因此，其可登記之權利範圍包含： 
1.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 
2.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物，且供共同使用者。 
此外，區分所有權人亦得就區分所有建築物所占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申辦登記。 

(三)實施建築管理前建物得提出之證明文件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區分所有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

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憑證。 
5.繳納電費憑證。 
6.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8.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如區分所有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四)基地登記方式 
1.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除依規定提出相關文件外，並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

利種類及範圍。 
2.登記機關受理登記時，應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 

 

二、關於共有物之使用與管理應如何執行？而區分地上權人與其設定之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利

之人，相互使用間之限制得如何處理？其結果應如何登載於登記簿？登記結果對於土地所有權

人之效力又如何？（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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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第一小題考共有物的使用管理，依據民法可採分管約定、分管決定，抑或經由分管裁定變更。第

二至四小題考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登記。共有物使用管理約定登記屬於重要題型，出題機率頗

高，而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登記與共有物使用管理約定登記類似，同學一般會一併準備，而有

所掌握。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登記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58-59。 
2.《高點‧高上110高普考重點題神》土地登記，曾榮耀編撰，頁1-6第10題。 
3.《高點‧高上土地登記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124-125。 
4.《高點‧高上土地法規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83-84。 

 

答： 
(一)共有物之使用與管理之執行 

1.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

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依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

更之。因情事變更難以繼續時，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裁定變更之。因此，其執行方式如下： 
(1)分管約定：由共有人訂定契約、協議書，相互約定共有物使用與管理方法。 
(2)分管決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

數不予計算，採多數決方式決定共有物使用與管理方法。 
(3)分管裁定：如前兩種方式出現顯失公平、情事變更，則可訴請法院裁定變更共有物使用與管理方法。 

2.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之約定或依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

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 
3.共有人依規定所為管理之決定或法院之裁定，申請登記時，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確已通知他共有人

並簽名；於登記後，決定或裁定之內容有變更，申請登記時，亦同。 
4.共有人依規定申請共有物使用、管理約定、決定之登記者，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記

明收件年月日字號及共有物使用、管理內容詳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 
5.登記機關依規定辦理登記後，應就其約定、決定或法院裁定之文件複印裝訂成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提供

閱覽或申請複印 
(二)區分地上權人與其設定之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相互使用間限制之處理 

1.區分地上權人得與其設定之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約定相互間使用收益之限制。其約定未經土

地所有人同意者，於使用收益權消滅時，土地所有人不受該約定之拘束。 
2.前項約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三)約定登載於登記簿之方式 
1.區分地上權人與設定之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就相互間使用收益限制之約定事項申請登記時，

登記機關應於該區分地上權及與其有使用收益限制之物權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收件年月日字號及使用收益

限制內容詳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 
2.登記機關依規定辦理登記後，應就其約定之文件複印裝訂成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提供閱覽或申請

複印。 
(四)登記結果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效力 

區分地上權人與設定之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就相互間使用收益限制之約定事項經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者，登記機關並應於土地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登記，土地所有權人即受該約定之拘束。 

 

三、有一土地所有權人甲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其土地所有權狀遺失，則甲應如何處理？而

有那些情況，得免提出土地所有權狀？（25分） 

試題評析 
第一小題考土地登記規則第154條、第155條權狀補給登記；第二小題則考土地登記規則第35條得

免提權狀情形。第一小題主要應寫出切結書、公告30日與通知登記名義人、親自到場等重點；第

二小題則屬重要背誦題型，課中有特別教如何背誦，有準備同學應無太大難度。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登記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41-42。 
2.《高點‧高上土地登記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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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點‧高上土地登記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123。 

 

答： 
(一)甲應申請權利書狀補給登記 

1.土地所有權狀滅失，應由登記名義人申請補給。 
2.申請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補給時，應由登記名義人敘明其滅失之原因，檢附切結書或其他有關

證明文件，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登記補給之。 
3.登記名義人除土地登記規則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內簽名，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提出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1.因徵收、區段徵收、撥用或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2.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定之登記。 
3.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利移轉證書或確定判決之登記。 
4.法院囑託辦理他項權利塗銷登記。 
5.依法代位申請登記。 
6.遺產管理人之登記。 
7.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8.依原國民住宅條例規定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塗銷登記。 
9.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之登記，他共有人之土地所有權狀未能提出。 
10.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抵押權登記。 
11.依本規則規定未發給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12.祭祀公業或神明會依祭祀公業條例第五十條或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成立法人，所申請之更名登

記。 
13.其他依法律或由中央地政機關公告免予提出。 

 

四、甲與乙共有一筆土地，其中甲提供擔保，讓丙設定一個普通抵押權，如甲與乙欲將土地分割為

兩筆單獨所有權之土地，試問有那些分割限制？要辦理那些登記？丙設定的普通抵押權又有那

些處理方式？（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考共有土地應有部分設定抵押之分割，其分割限制、申請登記與抵押權處理方式，屬於

重要題型，歷屆也考過相當多次類似考題，有準備同學應無太大困難。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登記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69-71。 
2.《高點‧高上110高普考重點題神》土地登記，曾榮耀編撰，頁1-5、1-6第9題。 
3.《高點‧高上土地登記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44-47。 
4.《高點‧高上土地法規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85。 

 

答： 
(一)辦理土地分割登記之限制 

1.法令禁止分割，例如： 
(1)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其管轄區內之土地，得斟酌地方經濟情形，依其性質及使用之種類，為

最小面積單位之規定，並禁止其再分割。 
(2)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 
(3)重劃地區選定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分別或同時公告

禁止或限制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 
(4)如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 0.25 公頃者，不得分割。 

2.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道路土地。 
 
3.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不動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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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惟如有重大事

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 
(二)應辦理之登記 

共有物分割應先申請標示變更登記，再申辦所有權分割登記。但無須辦理標示變更登記者，不在此限。因

此，應辦理下列登記： 
1.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 
2.土地所有權分割登記。 

(三)丙設定的普通抵押權處理方式 
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

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1.抵押權人同意分割。  
2.抵押權人已參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3.抵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參加。  
因此，甲與乙將土地分割為兩筆單獨所有權之土地，原則丙設定的普通抵押權應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

後該兩筆土地之上。但如符合上述三款情形，則丙的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甲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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